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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水
用
法
單
內
詳
明 

蠱
頑
癬
疥
癩
触
水
每!

元 

此
水
無
論
何
稚
濕
毒
疥
癩
頑
癬
搽
到 

當
時
止
癢
數
日
乾
痂
晚
落
永
無
復
發
、 

又
無
焦
痛
爛
肉
如
有
清
凉
暢
適
之
態
一 

藥
水
淸
潔
無
汚
衣
惡
味
淸
香
飛
常 

8
斷
根
枯
痔
散 
每
料
貳
元
 

連
搽
數
日
包
斷
根
全
痔
、脫
落
永
無
復
發 

e
毒
必
消
藥
精 
每
料
三
元
 

此
藥
精
無
論
新
舊
血
毒
虫
騰
蟻
咬
 

。
紅
綻
痕
癢
。
筋
骨
疼
痛
。
服
盡 - 

料
，
包
能
掃
除
殆
盡
。
蕩
滌
無
留
. 

有
患
毒
症
者
不
妨   

試
，
便
知
余
言 

、不
客
。 

@
代
理
處
輔
行
公
司

必
漆
遭
卷
：一？
壊
痛
用 

両
缺
筒
五
元
四
毫 

両
触
筒
壹
元
六
毫

△
倭
機
襲
擊
聯
軍
船
艦

△
倫
敦|
聯
合
社
收
聽
德
國
轉
播
東
京
消
息
。
倭
空
軍
昨
晨
在
馬
利
安
納
羣
島 

海
面
襲
擊
聯
軍
戰
艦 
一 
大
隊
。
頗
著
戰
果
一
但
詳
細
情
麻
未
便
宣
布
♦ 

星
期
二
夜
倭
飛
機
空
襲
聯
誼
船
艦
一 
隊
，
投
弾   

<
中
運
輸
船
二
一
艘
。
各
船
皆 

起
火
焚
燒
。

△
美
國
保
証
菲
島
獨
立

△
尊
盛
頓
，1
美
國
會
诵 

治
大
局
恢
復
原
狀
。 

斯
一
福
簽
薯
執
行•

。
保
證
將
佔
據
菲
律
賓
之
倭
寇
駆
出
・
一
俟
政 

菲
岛
完
全
獨
立
。
此
議
决
案
・
是
日
由
總
統
羅

一
中
國
戰
後
復
興
大
計

阈
擬
定
戰
後
復
興
計
副
•
包
括
建
築
鉄
路
较
萬
弍
千
天
百
里
。
公 

立
干
里
。
沿
海
商
港
足
容
洋
船
常
萬
噸
。
製
造
火
車
機
頭
叁
千
具 

拾
五
僞
資r
五
百
七1
輛
。商
船
.
二
百
餘
萬
噸
・
載
客
飛
機
壹
萬 

住
屋
宅
一
卜
萬
間
。
断
院
八
萬
式
干
一
口
間
。
無
線
電
收
音
機
一
千 

，
戦
後
數
年
內
，
中
國
未
能
大
量
自
製
必
需
器
具
・
各
件
來
源
或

△
路
拾 

■
汽 

貳
千 

八
円

須
仰
給
於
加
拿
大
及
美
國
•
有
等
美
國
大
商
貞
賈
已
組
織
豈
中
美
商
務
及
工 

業
會
・
專
事
研
究
中
國
戰
後
之
需
要
，
彼
等
相
信
中
國
將
爲
世
界
戦
後
最
冨 

市
塲
■

現
代
电E.
看
之
藝 

—一(
每
册
五
圖 i
^
7
1
^
E
7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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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
主
席
著
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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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弱

之

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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丝
一
圓~
送
大
華
旬
刊 
一,本)

■■

i

逢
支
付
人
工
時
。於
現
有
修
正
所
得
稅 

扣
除
表
之
貯
蓄
部
分
銀
碼
。僱
主
則
將 

該
銀
碼
由
全
部
所
得
稅
欄
之
銀
碼
扣
除 

。其
餘
數
則
由
僱
員
之
整
或
工
資
扣. 

除
。换
言
之
、。由
各
僱
員
扣
除
之
稅
。 

視
若
僱
員
曾
有
充
分
之
私
人
自
動
昼

而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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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；o B
日
停
刊
一
天

△
新
島
澳
軍
進
八
十
里 

△
攻
下
漢
沙
灣
奪
獲
粮
食
軍
械
甚
多

不
明
日
卽
七
月
一
號(
星
期
六
)
。
爲
加
政
府
法
定
之
放
假
日
。
本
報
遵
照
法 

例
。
停
刊
(
天
。
至
三
號
(
星
期
一
)
・
乃
照
常
出
版■
特
此
預
吿
。
維
閱

• 3
y
s
l
j
^
s
s
 

汇
範
名

△
西
南
太
平
洋
聯
軍
總
部

—
麥
卡
度
將
軍
宣
布
。
澳
洲
陸
軍
在
新
幾
內
亞
東
北 

•

岸
。
於
過
去 W
個
月
之
間
•
向
北
方
推
進
八
拾
英
里
。
距
倭
寇
從
前
之
大
根 

據
地
威
域
七
拾
里
許
。
澳
軍
此
次
攻
勢 
目
的
在
完
全
肅
淸
散
駐
於
島
中
之 

敵
兵
・
聞
總
數
約
有
六
萬
人
。
自
美
軍
西
北
方
之
俾
阿
克
島
登
陸
後
■
新
幾 

內
亞
之
倭
兵
被
隔
絕
與
其
祖
國
之
交
通
完
全
中
斷
。
澳
軍
於
前
進
途
中
。
攻 

入
漢
沙
灣
。
奪
獲
戰
利
品
粮
食
甚
多
。
聯
軍
飛
機
隊
爲
掩
護
陸
重
前
進
。
昨 

日
復
轟
炸
威
域
。
投
彈
六
拾
餘
噸
。
遠
東
空
軍
之
解
放
式
轟
炸
機
隊
。
又
襲 

擊
頁
島
關
島
。
同
時
美
海
軍
艦
隊
猛
轟
馬
利
安
納
三
個
海
島
■
破
壞
倭
賊
軍 

事
般
備
其
重
。

△
美
海
長
談
加
強
攻
倭

△
華
盛
頓

—
美
海
軍
部
長
科
拉
斯
都
昨
日
官
稱
■
美
海
空
大
軍
進
攻
爲
利
安
納 

羣
島
。
將
來
完
全
佔
領
西
盤
島
後
•
必
以
更
大
軍
力
。
猛
攻
日
本
大
陸
。
菲 

律
賓
羣
局
。
及
荷
屬
東
印
度
等
地
。
自
從
美
軍
收
復
亞
留
申
羣
島
及
瑣
羅
門 

羣
島
以
後
・
美
海
空
軍
不
斷
西
進
・
繼
續
收
復
島
嶼
其
多
，*
斷
絶
倭
軍
與
倭 

國
交
通
•
至
今
被
困
之
倭
乓
總
共
有
二
拾
萬
。
分
散
於
各
基
羅
弼
。
馬
紹
爾 

*
加
羅
逆
尼
羣
島
。
另
有 - 
小
部
份
仍
據
紐
不
列
順
島
•
瑣
羅
門
島
等
。

本
報
館
預
改

，
者
鑒
諒
・

一一 

△
衡
陽
戰
事
繼
續
激
烈

△
我
軍
克
復
益
陽

△
重
慶|
中
國
軍
事
報
吿
稱
。
倭
寇
圍
攻
衡
陽
■
昨
日
加
派
新
軍
。
護
以
坦
克 

車
野
戰
砲
。
向
城
垣
猛
攻
，
蓄
意
衝
進
城
中
，
我
軍
拚
命
抵
抗
。
在
城
郊
與 

一 
敵
肉
搏
・
雙
方
死
傷
惨
重
。
城
內
因
敵
重
砲
不
斷
轟
擊
・
數
處
起
大
火
・
美 

第
十
四
空
軍
之
丕
五
十
一 
號
機
開
到
助
戦
♦
復
在
衡
陽
機
塲
猛
烈
投
炸
。
倭 

軍
雖
佔
機
塲
•
惟
未
克
修
葺
復
用
，

- 
軸
心
方
面
音
播
-
謂
衡
陽
已
被
攻
陷
。
附
城
之
美
國
最
大
前
進
飛
機
塲
亦
已 

落
於
倭
軍
之
手
。

一
刁
史
偉
將
軍
司
令
部
報
吿
-
美
空
軍
昨H
轟
炸
安
仁
•
衡
陽
。
指
安
仁
爲
倭 

賊
據
点
・
想
安
仁
或
亦
已
失
守
・
但
據
中
國
軍
報
則
謂
戰
事
仍
在
安
仁
之
北 

- 

。
陣
地
無
何
變
化
云

今
晨
華
方
戰
訊
■
華
軍
在
洞
庭
湖
南
岸
反
攻
倭
軍
。
已
將
益
陽
克
復
。
倭
軍 

大
部
波
殲
-
續
來
之
援
軍
。
亦
爲
垂
軍
擊
退
。

△
中
美
軍
緊
腓
密
芝
那

人
錫
蘭
島
康
提|
聊
审
司
令
部
報
稱
・
緬
北
美
陸
軍
繼
繪
進
迫
密
芝
那
，
轟
毀 

敵
軍
強
固
據
点
數
處
。
包
括
砲
付
兩
座
・
華
軍
由
城
西
進
壓
。
美
軍
由
北
郊 

攻
入
。
中
美
兩
軍
蔣
近
會
合
・•
城
中
倭
賊
瘋
狂
抵
抗
。
傷
斃
日
衆
■ 

盧
慶
中
國
軍
報
稱
，
華
审
克
饭
緬
北
莫
江
城
，
繼
績
掃
蕩
附
近
倭
寇
殘
餘
。 

/
軍
第
十
八
帥
團
從
前
轉
戰
中
國
馬
來
亞
，
曾
攻
陷
星
架
坡
。
至
今
則
在
緬 

北
全
師
濁
沒
。
， 

-
-

糸 

△
桂
林
開
始
疏
散
人
口 

X
重
慶

—
聯 
合
诵
訊
社
消
息
・
你
賊
大
軍
由
湖
南
南
下
，
推
進
退
速
。
桂
林
局
一 

，
面
■
突
呈
緊
很
。
市
內
居
民
。
已
開
始
疏
散
。
工
業
製
造
廠
。
印
刷
館
等
。 

财
亦
紛
紛
遷
移
至
安
全
地
帶
・

《

△
美
軍
將
在
千
島
登
陸

一
w-lgwl

中
國
陸
軍
喉
舌
之
掃
蕩
報
。
昨
日
登
載
言
論
。
謂
美
國
軍
隊
將
在
日

^

^

郡
之
干
島
羣
島
登
陸
•
竪
立
北
方
飛
機
塲
•
與
在
西
盤
島
奪
得
之
南
方 

督
途
避
固
機
由
北
方
起
飛
。
空
襲
日
本
本
部
後
。
可
飛
向
南
機

^
^
*
!
^

飛
•
炸
倭
島
任
務
完
成
•
可
向
北
機
塲
降
落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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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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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人
做
工
每
日
工
資
最
低
限
額
四
元
五
毛
以
上 

包
福
食
船
脚
來
囘
如
有.合
意
者
請
來
喜
市
定
街
東
門
牌
壹
百
九 

十
三
號T

一
国 
一
百0
1
號
與
周
昇
接
洽
便
考
.
.
.
.
.
.
.
- 

J
千
九
百
四
十
四
年 

六
月
廿
四
號
• 

華
工
服
務
公
司
敗

#缉
八
匡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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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趁 
早
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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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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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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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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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恩
僑
籌
賑
總
會
啓
事 

啟
者
本
總
會
定
于
七
月
二
日
「
星
期
日
」•
下
午
一
時
召
開
全
体 

大
會
商
討
滙
款
辦
法
及
結
束
捐
務
仰
本
總
會
全
体
職
員
暨
全
体 

邑
僑
依
時
到
會
共
策
進
行
爲
盼

同
時
恩
僑
實
業
公
司
開
股
東
大
會
仰
找
公
司
職
員
股
東
依
時
到

會
爲
幸 

中
華
民
國
卅
三
年

六
月
三
十
日

:
^
5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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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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